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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17 年 4 月 5－11 日，韩国仁川 

增设实施监督机构的建议  

焦点小组和战略规划小组及主席团的审议结果  

议题 8.10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起草  

 

1.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2016 年）提议 1新设实施

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取代《国际植保公约》能力发展委员会。会上提交了职责

范围和议事规则以供批准，还提出开展一系列活动，使能力发展委员会过渡为新的

附属机构。 

2. 虽然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支持新设一个附属机构，但认为在缔约方不对新的

宗旨、范围和职能作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批准新设委员会及相关职责范围和议事

规则还为时过早。一个小组利用植检委第十一届会议间隙举行会议并起草了一份

职责范围2，供焦点小组举行会议讨论新的附属机构。焦点小组的职责范围获得了

批准，会上商定在向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反馈前，要与战略规划小组和主席团交流

会议成果。 

                                                 
1 CPM 2016/18 

2 2016/CRP/08 

 

http://www.fao.org/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6/02/18_CPM_April_2016_Implementation_ICDC-2016-02-10.pdf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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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工作焦点小组于 2016 年 7 月 18-22 日在巴黎举行会议，审议在植检委

第十一届会议（2016 年）商定的职责范围内要开展的活动。在制定新设委员会宗

旨、范围、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的过程中，对各类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4. 作为讨论结果3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参见附录 1和 2。 

5. 焦点小组提议，新设委员会应称作《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

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英文缩略语为 IC。这个名称体现了委员会宗旨的

两个关键要素：(i)实施《国际植保公约》，包括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ii)加强

缔约方植物检疫能力。  

I. 关键要素  

6. 委员会的范围是要对照履行《国际植保公约》义务所需最低要求，评估

缔约方的集体能力和能力需求。这些需求构成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综合工作

计划的基础，该计划可以：  

 查找并解决影响有效实施的障碍；  

 制定和开展能力发展活动，加强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的能力。  

7. 该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国家报告义务、争端避免、实施工作审查及支持系统、

能力和技术资源开发、实施工作试点计划以及电子植检证书等创新计划。通过国

际植保公约秘书处提出此类援助请求时，委员会将对任何正式争端进行监督。  

8. 目前的监测和评价工作将会继续加强该工作计划来满足缔约方需求。工作

计划的监测和评价结果整合后，将有助于取得集体进展来更好实施《国际植保公

约》，以此衡量世界植物保护状况并予以报告（第 XI条 2款第(a)项）。 

9. 委员会将与《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在若干层级开展协作，

既会通过联合活动开展正式协作，也会通过参加各自会议、10 月的主席团会议以

及两个委员会主席之间讨论开展较非正式的协作。  

10. 委员会还将通过每年的技术磋商会加强其与各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

保组织）的协作和接洽。这会提供机遇来与区域植保组织以及粮农组织各区域办

事处和植物保护官员针对相关区域国家更好地计划和开展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

并在区域之间共享资源和计划。  

  

                                                 
3 焦点小组关于新设实施工作附属机构的报告（2016 年 7 月）  

https://www.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en/2016/10/Report_Focus_Group_on_Implementation_0hRd42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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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焦点小组的审议情况 

11. 焦点小组肯定了能力发展委员会开展的重要工作和取得的重大成果，承认

这主要得益于委员会成员的投入、热忱和技能。委员会拟议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将委员会成员人数从 7 人增加至 11 人，并为标准委和区域植保组织增加常设代表

席位。为照顾焦点小组有关确保委员会灵活满足能力发展和实施工作需求的诉求，

委员会成员由主席团在发出通知征聘具备相关技能和经验的专家后选出。主席团

会确保粮农组织每个区域都有代表参加，并有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

和大陆国家的各方成员参加。  

12. 委员会职能广泛，反映出其范围宽泛。这些职能归入若干专题，包括技术、

委员会管理、与秘书处及其他机构合作以及植检委指定的行动。  

13. 焦点小组指出，现有若干附属机构和咨询小组，在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方面

发挥了作用。建议委员会重点审查：委员会范围内各现设委员会的需求；委员会

如何管理各下设委员会范围内行动和成果；委员会现与在其监督下运作的各分组

之间关系。其中包括国家报告义务咨询小组、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和三年期审查小组。  

14. 焦点小组还商定，在委员会监督下运作的各分组或附属机构的职责范围应

明确说明委员会管理、监督和报告方面的作用范围。这尤其适用于植检委所设继续

向植检委报告的机构，例如拟议海运集装箱工作组（主席团，2016 年 6 月）和

电子植检证书指导委员会。  

III. 问题和挑战  

15. 焦点小组提议保留委员会成员灵活的遴选程序，确保具备各类技能和知识

来促进工作。委员会的规模问题得到审议，以在高效运作与完成工作的实际能力

之间取得均衡，同时指出期望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同时还要进行监督。11加 2的最终

结构另外增加了 5 名成员，用于覆盖委员会扩大的作用范围。  

16. 焦点小组注意到了拟议委员会与标准委之间在规模和成员遴选程序方面的

差异。小型委员会的运作更加经济，运转更加高效。招聘具备相关技能和经验的

成员也会提高生产率和产出质量。焦点小组认为，可以参考提议委员会采取的办法

来审查标准委的规模和成员遴选程序，以便研究这个替代办法的潜在惠益。  

17. 焦点小组认为成本上升是委员会扩大规模的结果，但认为通过撤销国家报告

义务咨询小组并将其活动归入委员会工作计划以及仅在必须开展《国际植保公约》

争端解决进程时才启动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实现的节支将会抵消成本上升。各种

变动最后可能不会引起费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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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过开发技术资源和能力发展来支持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的做法

将会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便于实现《公约》各项目标以及有关粮食安全、环境

保护和贸易便利化的全球成果。这一直会是植检委的一个优先重点，因此应在制定

可持续供资模型和《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方面考虑委员会的各项运作。  

19. 植物检疫能力评价进程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制定，旨在评估缔约方实施

《公约》的相关能力。应大力鼓励缔约方采用这种评价以及旨在提高能力的评估

及相应国家战略，用于指导制定植检委实施工作优先重点、《国际植保公约战略

框架》、《国际植保公约》国家植物检疫能力发展战略以及委员会工作计划。  

20. 为配合植物检疫能力评价这一能力发展需求指标，应在影响或后果分析

支撑的“问题”征集中重新重视目前的标准主题征集。这种征集应促成影响统一、

实施或合规的问题得到更广泛传播，不能预先认定标准是所发现问题的唯一解决

方案。标准委与委员会联合分析所发现问题的进程也为研究创新解决方案提供了

机遇。 

21. 焦点小组认为植检委应设定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的优先重点。这些优先重点

届时要通过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加以落实。这种办法使委员会得以在如何取得优先

重点成果方面保持灵活性。  

22. 长久以来，植检委和秘书处一直在考虑如何根据《公约》的要求审查世界

植物保护状况（参考《国际植保公约》第 XI条第 2款第(a)项）：“审议世界植物

保护状况以及对控制有害生物在国际上扩散及其传入受威胁地区而采取行动的

必要性”。可以通过监测缔约方在实施《国际植保公约》方面提高的能力来对世界

植物保护状况进行衡量。  

23. 通过焦点小组讨论确定的明确专题巩固了委员会与标准委之间的协作工作

关系。相关要素已被纳入议事规则，希望这种关系可以通过两位主席并在联合活动

和项目中在包括秘书处在内的各级联系起来。  

24. 提请植检委：  

1) 审议实施工作焦点小组的报告和建议  

2) 同意根据拟议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设立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  

3) 同意委员会的英文常用缩略语应为 IC 

4) 同意委员会应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运作  

5) 同意在设立委员会的同时撤销国家报告义务咨询小组、三年期审查小组和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并将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和程序移交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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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意推迟主题征集，以便开展标准委 /委员会的实施工作标准和问题主题

联合征集 

7) 同意委员会的一项重点任务是要与标准委协作制定委员会 /标准委主题和

问题联合征集标准  

8) 同意能力发展委员会在撤销前着手执行委员会的上述重点任务  

9) 同意能力发展委员会还要着力最大限度完成其计划，确保向新设委员会

顺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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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植检委附属机构）职责

范围草案 

解释说明 

所提实施工作系指实施《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包括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通过的标准、准则和建议。  

职责范围 

1. 宗旨 

委员会制定、监测和监督一项支持实施《国际植保公约》和加强缔约方植物

检疫能力的综合计划。  

2. 《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工作范围 

委员会在植检委指导下对加强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和实现植检委所

商定战略目标能力的活动进行技术监督。委员会： 

 确定和审查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所需基准能力。  

 分析妨碍有效实施《国际植保公约》的问题，制定创新方式来消除障碍。  

 制定和促进落实一项实施工作支持计划，以使缔约方得以达到并超越基准

能力。 

 监测和评价实施活动的成效和影响，并报告进展，以此衡量世界植物保护

状况。 

 监督争端避免和解决进程。  

 与秘书处、潜在捐助方和植检委合作，为其活动争取可持续供资。  

3. 成员组成 

委员会由十一名专家组成，专家须有实施植物检疫相关文书和 /或能力发展

方面的相关技能和经验。主席团兼顾所需技能和经验与地域代表性，遴选并任命

成员。 

此外，还有各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保组织）和标准委员会（标准委）

的代表参加。 

4. 职能 

委员会具有以下职能：  

i) 技术工作计划  

1) 确定和持续审查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所需基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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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和提出相关战略以供缔约方加强实施《国际植保公约》，包括国家

报告义务，同时考虑到其具体能力和需求。  

3) 审查秘书处对缔约方实施《国际植保公约》方面相关挑战的分析。  

4) 基于对以上活动产出的分析，向植检委建议优先重点。  

5) 确定和评估可以加强实施工作的新技术。  

6) 监测和评价根据《国际植保公约战略框架》、其他相关战略、框架和工作

计划开展的行动。  

ii) 有效和高效管理委员会  

7) 制定、商定和维护一个符合植检委优先重点的工作计划。  

8) 制定产出、监督和批准技术资源的程序和标准以促进实施工作。  

9) 设立、撤销和监督各分组，同时开展具体活动和任务。  

10) 就其工作计划相关事项向各技术小组（通过标准委）以及协助《国际植保

公约》的其他小组或组织征求咨询意见和/或建议。  

11) 定期审查其职能、程序和成果。  

12) 监测和评价其活动和产品的成效。  

iii) 与秘书处合作  

13) 制定和管理有助于实现植检委所商定实施工作优先重点的项目。  

14) 就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活动提出指导意见，以便纳入秘书处工作计划。  

15) 评估和优先考虑有助于提高《国际植保公约》实施能力的相关技术资源，

以便酌情纳入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或植物检疫资源网站。  

16) 促进避免争端，以此作为有效实施的一个成果。  

17) 根据要求监督争端解决进程。  

18) 推动建立和维护与植物检疫领域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相关捐助方、伙伴及

其他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的联系。  

iv) 与其他附属机构合作  

19) 与标准委密切协作，使标准设定和实施工作相辅相成并发挥成效。  

20) 每年审查“标准与实施框架”，并通过战略规划小组向植检委建议实行

变革。 

21) 与其他附属机构和区域植保组织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合作。  

v) 植检委指定的行动  

22) 促进落实《国际植保公约交流战略》。  

23) 监督植检委设立并委托委员会管理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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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承担植检委指定的其它职能。  

25) 向植检委报告其活动情况。  

5. 与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的关系 

秘书处负责协调委员会工作，并提供行政、编辑、运作和技术支持。秘书处

就资金和人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问题向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  

6. 与标准委员会的关系  

委员会基于协调一致的《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计划与标准委协作。这种

协作会在若干层级（如秘书处、主席、成员、管理员和分组）开展。委员会包括

一名标准委代表，另选一名代表参加标准委会议。协作主题至少包括：  

 协调工作计划  

 制定实施计划以形成标准  

 分析对有待解决的主题和问题征集的响应情况  

 审查“标准与实施框架” 

 制定和实施联合项目。  

7. 与区域植保组织的关系 

区域植保组织就影响缔约方及其国家植保机构的问题、挑战和区域运作背景

提出区域看法。区域植保组织向缔约方提供支持，加强其植物检疫能力。委员会

包括一名区域植保组织代表。协作领域包括：  

 交流工作计划草案  

 共享技术资源和信息  

 确定和提供专家  

 协调包括国际植保公约区域研讨会在内的各项活动  

 制定和实施联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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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国际植保公约》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植检委附属机构）议事

规则草案  

第 1 条. 成员资格 

委员会由 11 名成员组成，区域植物保护组织（区域植保组织）和《国际植物

保护公约》（《国际植保公约》）标准委员会（标准委）各另派一名代表。  

成员基于均衡专门知识选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每个区域

至少派一名成员，另具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成员应具备实施植物检疫相关文书和 /

或能力发展方面的经验，由主席团选出并任命。  

区域植保组织和标准委之间的技术磋商会通过各自进程各任命一名代表参加

委员会。 

这些成员和代表要以绝对诚实、公正和独立任职，要对履行职责期间可能

出现的利益冲突予以预防并事先公开。一旦出现此类情况，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植检委）主席团将会解决利益冲突的情况。  

第 2 条. 成员资格 

成员提名须附上证明其在实施工作和 /或能力发展方面经验的书面证据。这方

面经验应至少包括以下一项内容：  

 具有经证明的管理植物检疫系统的经验；  

 具有经证明的开展植物检疫能力建设发展活动的经验；  

 深入了解《国际植保公约》和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  

 具有实施植物检疫条例的经验；  

 具有制定和开展培训等方面的其他特定知识、资格和 /或经验。 

被提名人还要具备一定英语水平，可以积极参加委员会会议和讨论。  

第 3 条. 成员遴选程序  

秘书处将在职位空缺时发出成员征选通知。包括征选通知要求提供的辅助资料

和承诺函在内的成员提名资料，可由缔约方或区域植保组织正式提交。  

植检委主席团将会对照第 2 条所述各项要求审查提名。  

成员任期三年，可以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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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条. 候补和替补成员  

应按照第 3 条所述遴选程序为粮农组织每个区域至少任命一名候补成员，任期

三年，根据第 3条可以连任。  

候补成员可在成员无法出席时替补参加委员会会议。  

辞职、不再符合以上各条所述成员资格或连续缺席两次委员会会议的成员会

被替补。替补事宜由主席团决定，须在专门知识与粮农组织每个区域至少要有一名

成员之间保持均衡。替补成员任期从任命之时起为期三年。  

第 5 条. 主席和副主席  

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成员选出，任期三年，可以连任，连任不超过两届。  

第 6 条. 会议 

委员会一年举行两次实体会议。视人力和资金资源到位情况，必要时可举行

其他会议。委员会会议必要时还可通过电子手段举行，包括采用视频和电视会议。  

多数成员构成举行会议的法定人数。  

第 7 条. 观察员和受邀专家参加委员会会议  

根据下款规定，委员会按照粮农组织和植检委的适用规则和程序举行开放会议。 

考虑到会议主题的敏感性或保密性，委员会可以决定在没有观察员参加的

情况下举行特定会议或其中部分会议。  

经委员会成员事先同意或应其要求，秘书处可以邀请具备特定专门知识的个

人或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特定会议或其中部分会议。  

第 8 条. 植检委设立的机构  

可以委托委员会监督植检委设立的附属机构。此类机构各自实行植检委在其

设立期间商定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第 9 条. 委员会分组  

委员会可视资金资源到位情况设立分组，解决具体的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问题。

委员会应在各分组的职责范围中确定其任务、任期、成员资格和报告职责。  

委员会可在不再需要分组时撤销分组。  

第 10 条. 决策  

委员会尽力以成员协商一致为基础做出决定。  

要求达成协商一致但无法达成的情况应在会议报告中说明，详细介绍所持各种

立场，提交植检委展开讨论并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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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报告  

委员会向植检委提交报告。  

委员会工作计划和会议报告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上发布。  

第 12 条. 修正  

植检委可以修正委员会议事规则，须与粮农组织《章程》和《总规则》及

《国际植保公约》一致。  

第 13 条. 保密  

委员会成员要在涉及敏感信息时对保密性予以应有重视。  

第 14 条. 语言  

委员会会议以英文进行。  

 


